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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桂 06 清申 1 号

申请人：广州某公司清算组，住所地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。

清算组负责人：邓培启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邓培启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施娇娇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西防城港市元通房地产开发（有限）总公司，

住所地：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，注册号 19936218-X-1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4506xxxxxxxxxxxx。

法定代表人：高某。

申请人广州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乙公司）清算组以被申请人

广西防城港市元通房地产开发（有限）总公司（以下简称某丙公

司）已被吊销营业执照，至今未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

向本院申请对广西防城港市元通房地产开发（有限）总公司进行

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公告某丙公司后，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

出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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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查明，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《电脑咨询单》

显示，某丙公司发证机关为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1992 年

7 月 14 日成立，注册资本 9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高某，经济

性质为集体所有制，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、商品房销售，土

石方工程，承接国内外各类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设计、施工及室内

外配套装饰工程，装修、设备安装、调试、厨房设备、洁具、建

材、钢材、木材、水泥五金矿产品。现登记状态为吊销，吊销日

期为 2002 年 12 月 9 日。

1992 年 7 月 1 日，中国某防城港支行劳动服务公司作为甲

方与广州市天河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《协议书》，约定双方

在防城港区联营建立一家公司，名曰：某甲公司。

1992 年 7 月 8 日，防城港区计划委员会《关于同意港区中

行劳动服务公司与广州天河某公司联合成立某甲公司的批复》

〔防港计发（1992）203 号〕载明：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一、

同意你司与广州天河某公司联合成立“某甲公司”。二、该公司为

集体所有制企业，实行独立核算，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三、公

司经营范围由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按有关规定核定。

1993 年 4 月 16 日的《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》显

示，原核准登记事项企业法人名称“元通房地产开发（有限）总

公司”申请变更为“广西防城港市元通房地产开发（有限）总公

司”；注册资金由 2800 万元申请变更为 9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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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 年 1 月 28 日的某丙公司《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

册书》显示，原核准登记注册住所为“防城港市港口区富裕路”，

申请变更为“防城港市港口区”。

1995 年度、1996 年度、1997 年度、1998 年度的某丙公

司《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》出资情况均载明：广州市天河某公司

实际出资额 200 万元，某防城港分行劳动服务公司实际出资额

60 万元，职工集资 640 万元。1999 年度的某丙公司《企业法

人年检报告书》出资情况均载明：广州市天河某公司实际出资额

200 万元，某防城港分行劳动服务公司实际出资额 60 万元。

另查明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

作出（2018）粤 01 强清 79-1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浙江某

有限公司对某乙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市盈科

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作为某乙公司清算组。

本院认为，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《电脑咨询单》

显示某丙公司发证机关为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根据《最高

人民法院印发〈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〉的

通知》第二条的规定，本院对某乙公司清算组提出对某丙公司强

制清算的申请具有管辖权。某丙公司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（2011 年修订）》

第十六条规定，企业分立、合并、停业或者终止时，必须保护其

财产，依法清理债权、债务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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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条第四项规定，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登记证书，法人解

散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规定，法人解散的，除

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，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

算。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民

事责任；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

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某丙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，

符合法定的解散条件，某丙公司清算义务人未依法组成清算组进

行清算。因此某丙公司的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

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申请人某乙公司清算组

主张某丙公司为某乙公司投资成立，但根据在案的某丙公司成立

过程资料及《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》载明内容显示，出资成立某

丙公司的为广州市天河某公司而非某乙公司，某乙公司清算组主

张某乙公司为某丙公司出资人依据不足。另经查询广州市天河某

公司与某乙公司均为独立法人，为两个不同主体。综上，在申请

人某乙公司清算组未举证证明某乙公司为某丙公司主管机关或

者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，某乙公司清算组非申请对某丙公司强制

清算的适格主体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十九条、

第七十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〈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

作座谈会纪要〉的通知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广州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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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提交副本 6 份，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长  潘 云 燕

审 判 员  吴 浩 东

审 判 员  陈 家 恩

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

法官助理  唐 智 灵

  书 记 员  黄 美 满


